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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工作流程图依据《教育部关于规范和加强直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教财〔2017〕9号）和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国

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地大发〔2017〕48号）制定。 

2、对未达到使用年限的固定资产报废、报损，应从严控制。 

3、资产原值在 10万元（含 10万元）以上的仪器设备报废须提供 5名以上专家的鉴定意见书. 

4、对于校内被盗的资产应由保卫处出具证明材料，校外被盗的应有辖区派出所的报案记录。使用单位根据事实情况应出具责任认定书。 

5、车辆报废需提供机动车回收企业出具的《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》和车辆管理所出具的《机动车注销证明》。 

使用人在资产

管理系统申请 

资产管理员 

审核、汇总 

归口部门 

审核 

资产管理员 

打印、签字、盖章，

随实物交归口部门 

国资监管办 

报校务会审批 

按季度报 

教育部备案 

财务处 

下账 
 

归口部门 

实物处置 
 

国资监管办 

报校务会审批 

国资监管办 

报校务会审核 

教育部 

审批 

按批次报教育部审

核、财政部备案 

财政部 

备案 

批 复

意见 

批 复

意见 

批 复

意见 学校 


